
注销公告

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高新幼儿园（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510124590249366J）拟办
理“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请相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天内，持合法
有效债权文书到本园申报债权，处理相关
事务。逾期不办理，将按相关法律处理。

特此公告
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高新幼儿园

2022年8月29日

遗失公告

●都江堰市青城武术馆（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510181MJQ530796R）民办非企业
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正本遗失作废。

●仁寿锦翔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于 2016 年 03 月 3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421797889862J)3-2、3-3遗失
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青神县宝愽汇母婴用品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5114250008389）遗失作废，
特此登报声明。

●峨眉山市亲亲宝
贝婴幼儿游泳馆,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2511181MA64BJGC3
C ) 遗失作废，特此登报
声明。

●四川大学锦城学
院，2018级，软件工程专
业，学生：罗德柳；报到
证遗失，特此登报声明。

●汉源县纬骏汽车
维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证号：
511823006220）遗
失作废。

●眉山市星
友邦物流有限公
司《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正、副
本（川 Z99902、川
Z6895挂，营运证
号码为：川交运
管 眉 字
511400002048、
51140000205 号）
遗失作废。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2014 年 5 月 1 日
在温江玉石一条村道
旁 捡 拾 女 性 弃 婴 一
名。姓名：无，出生日
期：2014 年 5 月 1 日，
身体健康；随身携带
物：小铺盖。

请孩子的亲生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都江堰市民政局联系，联系电
话（028）89742502，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
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都江堰市民政局 2022年8月3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关于德阳立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德阳立达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该户债权本息合计金额5,785.06万元，涉及本金金额4450.00万元，利息金额1,334.56万元（债权金额截止日为
2022年8月20日），押品分布在四川省德阳市，具体如下：

序号

1

资产名称

德阳立达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资产所在地

四川省德阳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万元)

4450

担保和抵押情况
1.抵押：德阳庐山南路三段32号
的工业房地产，其中房屋39,757.8
平方米，土地77,934平方米；
2. 保证：罗列及其配偶郭永萍、
陈展飞及其配偶丁润英、吕仕伟
及其配偶郝焰蓉、汪滔及其配偶
成波勇、吴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存续

特别提示：本次拟处置债权为我司对其享有的全部
债权及其从权利，以上资产信息及其利息计算仅供参
考，如有出入最终以合同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为
准，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司可能根据有关
规定和要求对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
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
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
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
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同本公告的有效期限。

联系人：唐女士、向先生
联系电话：028-86403523、028-86403874
邮件地址：tangxue@coamc.com.cn

xiangjunwen@coamc.com.cn
通讯地址：成都市人民中路二段35号中银大厦32楼
邮编：61003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3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28-86403871（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四川监管局
电话：028-86922601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电话：028-85215772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2022年9月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关于四川省隆昌龙鹏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的补充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拥有对四川省隆昌龙鹏羽绒制品有限公
司不良债权，截至2022年6月20日，债权总额为5,969,274.79元（含本金、利罚息），债权担保方式包括抵押担保、保证
担保，具体如下表。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单位：元：

序号

1

合计

债权名称

四川省隆昌
龙鹏羽绒制
品有限公司

所在地

内江

币种

人民币

债权余额

5,969,274.79

5,969,274.79

本金

5,000,000.00

5,000,000.00

利罚息

969,274.79

969,274.79

担保情况
1.金鹅镇石牌坊古镇牌坊驿道23、25号商业
用房（建筑面积38.18平方米，分摊土地面积
19.09平方米）；金鹅镇石牌坊古镇牌坊驿道
21-2-（1-17）商业用房（建筑面积511.19平
方米，分摊土地面积170.40平方米）作抵押；
2.李晋、刘茜、王仲华、雷章金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特别提示：本次拟处置债权为我司对其享有的全部
债权及其从权利，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如有出入最终
以合同约定为准，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司可
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前述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我分公司本次处置四川省隆昌龙鹏羽绒制品有限公
司不良债权底价为人民币壹佰伍拾壹万叁仟元整（小
写：1,513,000.00元），已于2022年8月30日通过京东拍卖
平台底价成交。本次进行补登公告，如有意向投资人，请
在自公告日起的 7个工作日内向我分公司书面提交《意
向竞买书》，意向竞买价格应高于底价且满足加价要求，
并交纳竞价保证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小写：200,000.00
元），保证金账户信息：(户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融中心支行，账号：346767030842)。竞价成交后，
尾款可选择一次性支付。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
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
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所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交易对象的资金来
源不得为不诚实经营、诈骗客户资金等违法经营行为所得，
或盗窃、受贿、侵占挪用公司财产、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
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行为所得。

请有受让意向者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
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的7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28-86403806
邮件地址：zhangyuhu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成都市人民中路二段35号中银大厦30楼
邮编：610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28-86403893（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告刊登之日起7个工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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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序号

1

债权名称

成都洋洋百
货有限公司

所在地

成都市

币种

人民币

债权余额

430,363,829.98

本金

330,000,000.00

利息

100,363,829.98

担保情况
1、抵押担保：成都洋洋百货有限公司、洋洋
成都饭店有限公司以其所有位于成都市成
华区一环路东三段1号、面积为16307.30平
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国土证号：成国用
（2015）第11号】为该户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2、保证担保：洋洋成都饭店有限公司、成都
赢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赢龙投资有
限公司、四川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洋洋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海西软件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黄斌、江秉金、熊小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关于成都洋洋百货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拥有对成都洋洋百货有限公司1笔不良债权，截
至2022年8月20日，债权总额为430,363,829.98元（含本、罚息余额），债权担保方式包括抵押担保、保证担保。

表一：债权资产（截至2022年8月20日，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单位：元：

特别提示：本次拟处置债权为我司对其享有的全部债权
及其从权利，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如有出入最终以合同
约定为准，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司可能根据有
关规定和要求对前述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
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我分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整体处置，处置方式为债权
转让，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
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资金实力、财务状况良好的条件；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层、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
正当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
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安排、实施本项目合作事宜。

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
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
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
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
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
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
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9月28日。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28-86403806
邮件地址：zhangyuhu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成都市人民中路二段35号中银大厦30楼
邮编：610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纪检部门）
028-86403893（我分公司纪检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2年9月2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2022年9月1日

销户用户未退还剩余电费明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供电单位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用户编号
9516002995
9516002993
9516002967
9516005667
9516005671
9516005673
9516005678
9516006484
9516005669
9516005668
9516006485
1149454020
9516002001
9516002007
1406649493
1049633668
1049633583
1362006411
9516009077
1067628318
9516005672
1362966472
1018154512
9516007188
9516000885
9516008933
9516001516
9516006582
9516001181
9516008124
9516008707
9516000771
9516007186
9516001555
9516007185

余额
62.51
65.01
0.01
7.51
11

70.51
118.45
85.37
32.1
18.51
69.51
200
7.07
15.51
200

85.01
91.01
5.8
4.55
0.65

118.04
10
90

21.51
102.01
158.01

36
7.5
3.74

190.18
389.45
40.01
2.02
10.01
123.51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9516004738
9516003430
9516004787
9516007187
9516001514
9516001214
9516003771
9516003433
9516006584
9516003073
9516003431
9516001276
9516001515
9516003069
9516007094
9516001553
979407132
9516001180
9516007189
9516001182
9516007492
1303812202
9516006554
9516008457
9516008386
9516008454
9516008398
9516008400
1067609380
1056144579
9516008401
1031462720
1361548008
9516009315
9516008387
9516000270

63.1
40.06
28.53
91.01
95.51
40.01
66.51
12.76
210.52
250.22
182.39
50.01
2.01
87.97
61.54
84.51

1379.94
115.37
23.01
58.13
164.92
22.53
471.88
2.95
3.05
1.7
1.05
3.5
1.1
4.22
1.55
1.1

631.15
7.81

229.35
58.51

尊敬的用电客户：
根据相关要求，2022年 8月 5日前销户未办理销户用户预收退还的所有客户进行

费用清退。请销户未办理销户预收电费退还的用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到我公
司处办理退费，逾期将不予办理。退费需提供材料：

销户用户预收电费退还：持原电卡、身份证复印件、退费申请、领条、银行卡复印件
（电卡退费名字需与银行卡名字一致）。

特别提示：若未在上述期限内办理公告事宜，视为用电客户放弃对销户用户预存
电费的权利主张，国网阿坝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阿坝县供电分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自
行处理，联系方式：0837-2489598

特此公告
国网四川阿坝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2022年9月1日

国网四川阿坝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阿坝县供电分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用户退还预收电费事项的公告

公司吸收合并暨注销公告
经泸州国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500MA66D4J57D，注册资本金：17267.37万元）、泸州发展
资 产 经 营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500MA66D4J57D，注册资本金：200 万元）股东审议决定，
由泸州发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泸州国盛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后的公司名称为泸州发展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3914.41万元），泸州国盛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依法注销。吸收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泸州发展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承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于 45日内凭有
效凭证向泸州发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联系人：朱丽 联系电话：0830-2274996
特此公告。

泸州发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泸州国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公 示
保利学府城小区全体业主：

“保利学府城”项目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街道办事处涧漕村1、10组，由成都
保鑫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中建设有未售人防车位（含物管用房停车位）
222个，建筑面积 7,085.54平方米，人防无障碍车位3个，建筑面积 175.69平方米，
人防其他非住宅停车位3个，建筑面积75.13平方米，人防18个，建筑面积 785.39
平方米，非机动停车库 7个，建筑面积 1,371.62平方米，架空层 13个，建筑面积
782.08平方米，垃圾用房6个，建筑面积213.58平方米，物管用房6个，建筑面积
723.64平方米，设备用房 26个，建筑面积 2,470.72平方米，电梯 8台，建筑面积
60.08平方米，消防控制室 1个，建筑面积 124.66平方米，蓄水池 2个，建筑面积
734.66平方米，上述资产属全体业主共有，属应移交未移交的公共配套设施。

成都保鑫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2022年8月30日起将保利学府城上述资产
的使用权及其收益无偿让渡给保利学府城全体业主。由于本项目尚未成立业主
委员会，故上述资产的使用权及其收益由项目物业公司代为管理。待业主委员
会成立后30日内我司将上述资产使用权的无偿移交至业主委员会，并协调物业
公司向业主委员会移交代管期间的收益。

特此公示，公示期8天，自即日起至2022年9月6日。
成都保鑫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0日

农银专精特新混合基金
正式首发

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对
“专精特新”领域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专精特
新”是当下正在被激活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的必然趋势。农银汇理基金顺势布局，8月 25
日起，农银专精特新混合公开发行，助力投资
者捕捉优质中小企业发展红利。

据了解，农银专精特新混合投资于主题相
关的股票资产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基金经理将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持良好
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精选相关主题上市公司，
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李华）

工银瑞信基金
荣膺“金牛奖”四项大奖

近日，第十九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榜单
揭晓，工银瑞信基金实力问鼎“金牛基金公司
奖”，同时旗下工银瑞信战略转型股票、工银瑞
信信息产业混合、工银瑞信产业债券等三只基
金，分别蝉联开放式“股票型五年期”“混合型
三年期”“债券型五年期”金牛基金奖。

此次颁奖典礼还公布了“2022 年金牛—
长江最佳 FOF 标的基金榜单”，全市场仅 10
只基金入选，工银瑞信战略转型股票A作为
唯一一只价值型投资风格基金荣耀登榜。

（李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和国土资源部39号令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乡城县人
民政府批准，乡城县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拍卖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应当具备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企业、其他组织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
竞买，本次拍卖可以单独竞买申请，也可以联合竞买申请。三、标的展示的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9月19日在标的所在地进行展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为有底价增价方式拍卖，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拍卖在中国拍卖协会平台和现场进行同步拍
卖。五、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 年9月15日至9月19日到乡城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获取拍卖
出让文件。六、竞买人可于2022年9月15日至9月19日到乡城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19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9月19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本次国有土
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拍卖时间、地点：拍卖时间：2022年9月20日10时00分。拍卖地点：甘孜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中国拍卖协会平
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yg.cn。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1）竞买登记手续：请在中拍平台上完成注册登记，并上传有效身份证明进行实
名认证（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注：申请网络竞拍的竞买人注册）。（2）竞买保证金缴纳：开户单位：乡城县土地收购储备
经营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乡城县支行，银行账号：591101040007339。九、联系地址: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自然资源局办公
室，联系人：铁超 龚先生，咨询电话：15351456540 13890699782

乡城县自然资源局 甘孜州恒鑫康诚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0日

乡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乡自资告[2022]01号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方式

拍卖

宗地编号

5133362021-001

土地位置

乡城县香巴拉镇香
巴拉北路80号

土地面积
（平方米）
479.42

（约0.72亩）

规划用途

城镇住宅兼
容商服用地

容积率

≤3.75
建筑密度

≤5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米）

≤22
出让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起始价
（万元）

680

增价幅度
（万元）

10

保证金
（万元）

140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9月8日上午10:00在乐山市通江街道49号三楼拍卖厅对以下标的按现状进行公开招租，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租标的简介：

二、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三、拍租方式：有底价增价方式。四、竞租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参加竞租。五、凡有意竞租者请于2022年9月7日17:00前缴纳竞租保证金至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
为准），并持有效身份证件、保证金缴款凭证及相关资料于2022年9月7日17:30前到乐山市通江街道49号三楼甘孜州贡嘎山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乐
山办事处办理竞租报名手续。六、其他未尽事宜详见《公开招租文件》。七、咨询电话：13890699782、15281969956。八、保证金收款单位：甘孜州贡嘎
山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甘孜州分行。账号：22-571001040005164。

康定市兴睿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州贡嘎山拍卖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8月30日

公开招租公告

标的位置
康定市炉城镇榆林新区新天地1区4幢4-
1-22号（注：实际门牌号为茶马路19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83.75

招租起始价/年（万元）

2.82

招租年限

3年

竞租保证金（万元）

2

备注标的权利人
康定市兴睿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1、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yayc.gov.cn/gongkai/show/c9d9a50c9b28aaf3cfede
7502009d9d3.html；2、公众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联系，查阅纸质报
告。建设单位名称:雅安市西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系
人：樊先生；联系电话：0835-2890798；邮箱:2635340689@qq.
com。二、项目所在地周边公众均在本次环评征求公众意见范围
内。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
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四 、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
在公示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

2022年9月1日

雅安市西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省道104雨城区坪石至回龙（洪雅界）段改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省级机关、高速公路交通执法支队
等单位公务用车网络拍卖终止公告
本公司原定于 2022 年 9 月 1 日 10 时开始在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即四川省公共
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http://ggzyjy.sc.gov.cn/)举
行的“省级机关、高速公路交通执法支队等单位
共 56辆公务用车网络拍卖会”，因疫情原因本次
拍卖终止，重新拍卖将另行公告。

重新拍卖相关信息请关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四川省）及“旗标拍卖”微信公众号。

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1日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广安必美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50万吨双甘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
示。受本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
位或个人等，可通过以下链接查看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和下载公众意见表后，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评价单位反
馈意见和建议，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KREMAQnhLUSyMx0UDVnbw，提取码：
56je，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X4DXjBu
7jFiQ_ZGQO88CQ，提取码：82uc

建设单位联系人：王总13981309756，834366704@qq.com
评价单位联系人：邬工02887678258，443590233@qq.com。

广安必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安必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双甘膦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2022）川20破2号
本院根据吴定成、刘玉珍的申请于2022年7月22日裁定受理资阳鑫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四川旭兴（资阳）律师事务所
担任资阳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资阳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10月15日前，向资阳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现场（通信地址:资阳市雁江区沱桥路东福小区三区3-5(F)1-5、3-5(F)1-
6；邮政编码：641300；联系人：肖律师、钟律师；联系电话：18188482945、
18090633541）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
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
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
行使权利。资阳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资阳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在2022年10月28日9:30通过钉钉平台采用网
络会议形式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0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四 川 省 资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